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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2025 年 12 月 26 日，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

川智慧”）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境外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三川（中亚）

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三川中亚”），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对外投资相关具体事项，包括且不限于境外投资备案、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办理子公司注册登记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三川（中亚）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霍贾奥博德区希迪尔沙姆菲蒙杜兹街

117 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投资总额：人民币 2,960.98 万元

5、注册资本：310 万美元（暂定）

6、经营范围：机械水表、智能水表的制造、销售，仪器仪表、直饮水设备、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的制造、销售，智能水务系统的研发、技术服务、应用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物联网技术研

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软件开



发，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7、股权结构：三川智慧持有三川中亚 100%的股权，以货币资金出资。

上述信息最终以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政府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三川（中亚）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紧紧围绕着水做

文章”的核心战略以及“一体两翼”的发展布局产生紧密且积极的联动关系，最

直接的关系在于帮助三川智慧将其核心的智能水表和智慧水务业务推向中亚市

场，助力当地水务公司提升运营效率，这与三川智慧成为“智慧水务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的目标高度一致。另外，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在

此设立生产基地可以辐射周边国家，成为三川智慧开拓整个中亚乃至更广阔国际

市场的桥头堡。

与此同时，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办厂，与三川智慧的国内外业务能形成深度

的战略协同。这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公司国际业务的扩张，而且在乌兹别克斯坦这

样的新兴市场获得的项目经验、技术反馈和品牌声誉，还能反哺和强化国内基本

盘，增强三川智慧在国内智慧水务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审批与备案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乌兹别克斯坦全资子公司事项，尚需履行国内外相关主管

部门的审核或备案程序，该过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对项目推进进度产生

影响。

（2）法律与政策环境风险

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政策体系、社会经济环境与国内存在一定区别，可能

对全资子公司的设立、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3）跨境运营与管理风险

公司境外运营可能面临国际化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当地治安状况不稳定、供

应链与资源整合不畅以及跨境内部控制有效性等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法律和政府政策，借助本地专业机构的力

量，建立专业的本地支持网络，确保在劳工、税务、行业标准等所有环节都符合



当地法律规定；积极推行本地化战略，构建本地化团队，包括雇佣当地员工、培

养本地技术人员，更好融入当地社会，提升项目的社会接受度和风险抵御能力；

完善境外管理架构，建立全面的风险管控机制，有效规避政治和运营风险，实现

可持续发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对三川智慧而言是一项与其核心战略高度协同的决策。

它不仅能为公司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更能从多个维度强化其长期竞争力。首先，

乌兹别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对三川智慧的核心水务业务而言，是一个潜力

巨大的增量市场，有利于业务拓展；其次，有利于提升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将海

外业务占比转化为更坚实的基本盘，从而增强全球品牌影响力；再次，三川智慧

在智能水表领域有深厚积累，其 NB-IoT 物联网水表、电磁水表等产品以及智慧

水务云平台，能够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水务管理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在当地

投资办厂可以更好地实现产品的本地化适配与服务响应，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显著

提升公司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不会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三川（中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3、与安集延州签署的投资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